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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贵研铂业            证券代码：600459           公告编号：临 2013－019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研催化公司”）、永兴贵

研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兴资源公司”）、贵研金属（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金属公司”）、贵研资源（易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门资源公司”）。 

2、担保金额：拟为贵研催化公司不超过人民币伍亿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拟为永兴

资源公司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拟为上海金属公司不超过人民币壹

亿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拟为易门资源公司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拟

为贵研催化公司、上海金属公司在渣打银行授予的信用额度内与其合作开展贵金属套期

保值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美元壹仟陆佰伍拾万元；拟为上海金属公司在汇丰

银行授予的信用额度内与其合作开展贵金属套期保值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美

元肆佰肆拾万元；拟为贵研催化公司在英国渣打银行授予的信用额度内向其采购贵金属

提供担，担保金额不超过美元壹仟万元。 

    3、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4、公司不存在对外逾期担保的情况。 

5、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25,161.03 万元，占公司净资产的 25.78%,除此之外，公司未向其它任何第三方提供担保。 

一、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概述 

1、贵研催化公司为了满足生产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的需求，保障 2013 年经营目标

的顺利实现，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伍亿元授信额度，期限一年，用于补充贵研催

化公司流动资金。现提请公司为其担保。 

2、永兴资源公司为满足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

授信额度，期限一年，用于补充永兴资源公司流动资金。现提请公司为其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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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金属公司为满足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大的需要，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壹

亿元授信额度，期限一年，用于补充上海金属公司营运资金。现提请公司为其担保。 

4、易门资源公司为满足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授

信额度，期限一年，用于补充易门资源公司流动资金。现提请公司为其担保。 

5、贵研催化公司和上海金属公司为了规避贵金属的价格风险，保证产品成本的相对

稳定，降低对正常经营的影响，2013年度拟在渣打银行授予的信用额度内与其合作开展

贵金属套期保值业务；上海金属公司拟在汇丰银行授予的信用额度内与其合作开展贵金

属套期保值业务。现提请公司为其担保。 

6、贵研催化公司为确保贵金属原材料的及时供应, 缓解贵金属原料周转大量占款的

压力，经与渣打银行协商，可在英国渣打银行授予的信用额度内采用部分货款延期支付

的方式向其采购贵金属。现提请公司为其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14,325 万元，公司持有该公司 72.04%的股权，法定代表人为卢军，

注册地在云南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高路 669 号，主营业务范围为贵金属催化剂及

其中间产品、工业废气净化器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机动车尾气净化催化剂及净

化器的生产、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该公司的总资

产为 50,518.90 万元，净资产为 17,710.20万元，资产负债率 65.15%，2012年度净利润

为 2,340.21 万元。 

2、永兴贵研资源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万元，公司持有该公司 51%的股权，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 月 4 日，法定代表人为庄滇湘，注册地在湖南省永兴县柏林镇工业区，主营业务范

围为有色金属产品加工、销售及有色金属分析、检测服务。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该

公司的总资产为 9,824.82万元，净资产为 3,238.11万元，资产负债率 67.04%，2012年

度净利润为 913.68万元。 

3、贵研金属（上海）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一亿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法定代表人为胥翠芬，注册地在上海浦东新区芦潮港镇芦潮港路 1750 弄 6 号 2

幢 8308 室，主营业务范围为金属的国内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有色金属

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除经纪）。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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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2 年 12月 31日，该公司的总资产为 20,915.16万元，净资产为 10,494.52万元，

资产负债率 49.82%，2012年度净利润为 498.94万元。 

4、贵研资源（易门）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4 月 1 日，注册资本 32,000 万元，注

册地址为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大椿树工业聚集区内，法定代表人为郭俊梅，经营范围是

贵金属资源冶炼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贵金属二次资源（废料）的收购和来料加工；贵金

属基础化合物加工制造；特种粉体材料的制备；经营本单位研制开发的技术和产品；经

营铂族金属及其相关的技术与货物进出口。 

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该公司的总资产为 34,191.33 万元，净资产为 32,491.30

万元，资产负债率 4.97%，2012 年度净利润为 373.08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担保事项尚未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尚未签订担保协议，根据子公司的申请，主

要担保内容拟为： 

1、公司拟为贵研催化公司不超过人民币伍亿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期限一年，担保

性质为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 

2、公司拟为永兴贵研资源有限公司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期限

一年，担保性质为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 

3、公司拟为上海金属公司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期限一年，担保

性质为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 

4、公司拟为易门资源公司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期限一年，担保

性质为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 

5、公司拟为子公司贵研催化公司、上海金属公司与渣打银行合作开展贵金属套期保

值业务提供担保，拟按渣打银行 “ISDA主协议和外汇业务条款及条件下的所有中国境内

交易的保证函”（以下简称“保证函”）的格式和内容向银行出具保证函。保证函项下的

担保“最高金额”不超过美元壹仟陆佰伍拾万。“被担保人”为贵研催化公司或上海金属

公司（统称“对手方”）。担保债务的“发生期间”为自起始日开始（包括该日）至 2015

年 4月 30日（包括该日），“起始日”指 2013年 5月 1日。“保证期间”自保证函的日期

开始（包括该日）至（并包括）下列最迟的一个日期之后两年为止的相关期间: (a) 该

对手方的被保证债务产生的最后一个结算日或支付日（或无论以其他任何条款描述的类

似术语）；或 (b) 该对手方的交易协议第 3(c)款下规定的被终止的外汇交易的所有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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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额到期与应付的日期，或 (c) 就该对手方的主协议（ISDA 主协议）而言，提前终止金

额（于 2002年 ISDA主协议中定义）到期与应付的日期或 1992 年 ISDA主协议第 6(e)款

规定的金额到期与应付的日期。 

6、公司拟为子公司上海金属公司与汇丰银行合作开展贵金属套期保值业务提供担

保，拟按汇丰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保证书”（以下简称“保证书”）的格式和内容向银行

出具保证书。保证书项下的担保“最高债务”金额为美元肆佰肆拾万元整；“被担保人”

为上海金属公司；担保债务的“被担保期间”为自本保证书签署之日起十二个月；“保证

期间”为被担保期间加被担保期间届满后六个月。 

7、公司拟为子公司贵研催化公司采用部分货款延期支付的方式向渣打银行采购贵金

属提供担保，拟按英国渣打银行 “最高额担保函”（以下简称担保函）的格式和内容向

银行出具担保函。担保函项下的担保的主债权[即贷款本金（包括贵金属融资本金）及其

他融资款项金额]总额不超过美元壹仟万元整（或等值的其他货币）；“被担保人”为贵研

催化公司；担保债务的“发生期间”为为自 2013 年 5 月 1 日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保

证期间”自该融资函项下首笔融资提款日或实际发生之日始，直至银行依据该融资函在

担保债务发生期间提供的所有融资中最晚到期的一笔融资的到期日后的两年止。 

四、公司董事会决议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为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预案》、《关于公司为永兴

贵研资源有限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预案》、《关于公司为贵研金属（上海）有

限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预案》、《关于公司为贵研资源（易门）有限公司银行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预案》、《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通过银行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提供担保

的预案》和《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采购贵金属提供担保的预案》，并同意将上述预

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一、公司拟为贵研催化公司不超过人民币伍亿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拟为永兴资源

公司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拟为上海金属公司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拟为易门资源公司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拟为贵

研催化公司、上海金属公司在渣打银行授予的信用额度内与其合作开展贵金属套期保值

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美元壹仟陆佰伍拾万元；拟为上海金属公司在汇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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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的信用额度内与其合作开展贵金属套期保值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美元肆

佰肆拾万元；拟为贵研催化公司在英国渣打银行授予的信用额度内向其采购贵金属提供

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美元壹仟万元。上述担保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证监发〔2003〕

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

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们认为董事会关于担保的决议合法、依据充分；该担保行为

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二、贵研催化公司和上海金属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全资）子公司，为其通过银行开

展贵金属套期保值业务提供担保，有利于拓展更多的商品期货交易平台和交易渠道，丰

富套期保值的工具和手段，有效规避贵金属价格风险，降低产品成本波动对公司生产经

营的影响。该担保行为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贵研催化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向银行采购贵金属提供担保，有利于保

障公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原材料的及时供应，降低贵金属原料大量占款，缓解资金压力，

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市场竞争力。该担保行为没有损害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了

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1、公司截止 2012年 12月 31 日的担保情况为： 

担保方

名称 

被担保

方名称 

担保合同

金额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起始日 借款到期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备注 

贵研铂

业股份

有限公

司 

 

昆明贵

研催化

剂有限

责任公

司 

13000万 

1000万 2013/06/01 2013/06/01 2015/06/01 否  

2000万 2013/06/06 2013/06/06 2015/06/06 否  

1000万 2013/07/02 2013/07/02 2015/07/02 否  

2000万 2013/11/10 2013/11/10 2015/11/10 否  

1000万 2013/11/10 2013/11/10 2015/11/10 否  

8000万 

1000万 2013/06/20 2013/06/20 2015/09/10 否  

1000万 2013/07/05 2013/07/05 2015/09/10 否  

1000万 2013/07/23 2013/07/23 2015/09/10 否  

1000万 2013/08/08 2013/08/08 2015/09/10 否  

1000万 2013/09/10 2013/09/10 2015/09/10 否  

4500万 1600万 2013/4/17 2013/4/16 2015/04/17 否  

5000万 

1000万 2013/11/29 2013/11/29 2015/11/29 否  

1000万 2013/12/02 2013/12/02 2015/12/02 否  

3000万 2013/12/19 2013/12/19 2015/12/19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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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

名称 

被担保

方名称 

担保合同

金额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起始日 借款到期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备注 

5000万 
3000万 2012/09/27 2013/09/24 2015/09/27 否  

2000万 2012/10/31 2013/10/23 2015/10/31 否  

11300万 

1000万  2011/01/04 2012/01/14 2012/01/14 是 贷款已归还 

600万  2011/08/12 2012/02/12 2012/02/12 是 贷款已归还 

900万  2011/07/04 2012/07/04 2012/07/04 是 贷款已归还 

1000万  2011/10/02 2012/10/28 2012/10/28 是 贷款已归还 

1000万  2011/10/31 2012/10/31 2012/10/31 是 贷款已归还 

2000万  2011/06/01 2012/06/01 2012/06/01 是 贷款已归还 

1500万  2011/12/01 2012/06/01 2012/06/01 是 贷款已归还 

6000万 2000万 2011/03/07 2012/03/07 2012/03/07 是 贷款已归还 

5000万 

1000万 2011/07/06 2012/07/06 2012/07/06 是 贷款已归还 

1000万 2011/07/08 2012/07/08 2012/07/08 是 贷款已归还 

1000万 2011/05/09 2012/05/09 2012/05/09 是 贷款已归还 

5000万 
2000万 2011/12/02 2012/12/02 2012/12/02 是 贷款已归还 

3000万 2011/12/09 2012/12/09 2012/12/09 是 贷款已归还 

3000万 3000万 2011/09/20 2012/09/19 2012/09/19 是 贷款已归还 

3500万 3500万 2011/11/21 2012/11/21 2012/11/21 是 贷款已归还 

 

注：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25,161.03 万元，占公司净资产的 25.78%,除此之外，公司未向其它任何第三方提供担保。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独立

意见； 

3、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通过银行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提

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4、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采购贵金属提供担保的

独立意见。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三日 


